诚信交易承诺书

致：窑街煤电集团酒泉天宝煤业有限公司     

我公司申请成为窑街煤电集团酒泉天宝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合格供应商，为维护商业活动中的公平竞争秩序，我公司将在与贵公司的业务交往活动中恪守诚信、廉洁、自律的行为准则，并郑重承诺如下：

1.我公司保证自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严格执行贵公司关于供应商管理及物资招标采购的有关规定。

2.我公司保证在参加贵公司网上及现场招投标活动过程中不违反商业道德，不扰乱正常竞争秩序，不行贿、不围标、不串标，不泄露贵公司机密信息，不在招投标活动中弄虚作假，报价合理，不高于同行供应价格。

3.我公司保证严格履行与贵公司签订的书面及电子合同中约定的义务，按期交货，按合同约定保证供货质量。对因我公司原因导致所供的产品存在产权纠纷或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由我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贵公司无关。

4.如我公司及所属工作人员违反上述条款规定，一经核实，我方接受贵公司依据有关规定所做出的的包括罚款、取消我公司在一定期限内交易资格等任何形式的处罚，对给贵公司造成损失的，我公司愿意承担赔偿责任。

5.因我公司供货质量、提供服务不能满足贵公司要求而发生退货、换货所带来的费用和损失，我公司自行承担，如发生产品质量纠纷，我公司愿意承担举证义务，并承担因此而导致的费用。

6.对贵公司在特殊情况下撤销在网上已发出的招标事项，我公司充分理解并无条件接受，自行担负为投标所付出的相关费用。

7.以上承诺效力包括我公司所参与的贵公司的每一次网上及现场招标全过程，并作为我公司每一次中标后所成立的合同的组成部分之一。

供应商（盖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

日  期：2025年  月   日

